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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长沙洛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及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华砂砂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砂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收购长沙洛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洛迪”）

４０

万元出资额（

２０％

股权），其中自然人吴浩以人民币

１５３

万元向华砂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长沙洛迪

２０．４

万元出

资额（

１０．２０％

股权）、自然人葛斯佳以人民币

７５

万元向华砂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长沙洛迪

１０

万元出资额（

５％

股

权）、自然人廖东明以人民币

７２

万元向华砂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长沙洛迪

９．６

万元出资额（

４．８０％

股权）；同时，

华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对长沙洛迪增资人民币

２５０５

万元，其中

３３４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

积。

本次交易华砂公司合计出资人民币

２８０５

万元，前述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交易完成后，华砂公司将持有

长沙洛迪

７０．０４％

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属于董事长决策权限，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各方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就本次交易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书》。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吴浩，男，身份证号：

４３０６８１１９８２０５３０＊＊＊＊

，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长沙洛迪创始

投资人之一；

葛斯佳，男，身份证号：

４３０１０２１９８７１０１０＊＊＊＊

，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长沙洛迪创

始投资人之一，为长沙洛迪现任法定代表人；

廖东明，男，身份证号：

４３０１２４１９７１０９０２＊＊＊＊

，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长沙洛迪创

始投资人之一。

吴浩、葛斯佳、廖东明等三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任何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洛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２２９

号

Ａ－５

栋

１０４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保产品、建筑装饰环保材料、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方可经营）。

工商注册号：

４３０１９３００００６６５８７

２

、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长沙洛迪是中国产品质量技术监督中心认证的“绿色环保产品”，在长沙建有工厂，主营硅藻泥业务，目

前拥有广东、福建、山西、陕西等九个省级销售平台。长沙洛迪是硅藻泥行业具备生产全系列产品的创新性

企业，经过近一年的发展，已形成洛迪硅藻泥原生肌理、原创质感、印花、辊花四大产品系列、多达三十几种

产品体系，产品品质优良，质量稳定，已成功应用于各类家装及工装项目。

３

、标的公司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吴 浩

１０２ ５１％ ８１．６ １５．２８％

２

葛斯佳

５０ ２５％ ４０ ７．４９％

３

廖东明

４８ ２４％ ３８．４ ７．１９％

４

华砂公司

－ － ３７４ ７０．０４％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４

、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根据湖南湘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湘军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Ａ０４０３２

号《审计报告》显示，截止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６１６．１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１．４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８４．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实

现的营业收入

５９６．４４

万元，营业利润

５．８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６１

万元。

截止目前，长沙洛迪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未决诉讼和仲裁事项。

５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华砂公司拟收购长沙洛迪部分股权所涉及的长沙洛迪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１

，

５７６．１３

万元，并出具

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０４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标的资产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值

５８４．６１

万元，增值

９９１．５２

万元，主要系长沙洛迪的技术优势、品牌、营销

渠道、较为丰富齐全的产品品类及其团队成员丰富的行业经验等核心竞争优势未在账面体现，但由于评估

方法所采用的收益法依赖于较多的评估假设，因此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６

、其他

本次交易，华砂公司拟购买的长沙洛迪股权系交易对方合法、真实持有且可以依法转让，不存在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各方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书》，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１

、合同主体：

甲方：华砂砂浆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１

：吴浩

乙方

２

：葛斯佳

乙方

３

：廖东明

丙方：长沙洛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１

至乙方

３

合称乙方。甲方、乙方、丙方合称各方。

２

、定价依据、交易金额及交易方式

（

１

）各方同意确定本次乙方将所持公司

２０％

的股权暨出资额

４０

万元转让给甲方，乙方各方分别转让的

出资额为：乙方

１

转让出资额

２０．４

万元，乙方

２

转让出资额

１０

万元，乙方

３

转让出资额

９．６

万元，以丙方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评估净资产值为定价参考基础，甲方乙方协商确定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其中乙方

１

为

１５３

万元，乙方

２

为

７５

万元，乙方

３

为

７２

万元。股权转让款由甲方以转账方式在本协议签订

之日起三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甲方需履行代扣代缴所得税义务的，甲方应在扣除该等代扣代缴金额

后支付给乙方。

（

２

）各方同意丙方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３３４

万元，该等增加注册资本全部由甲方以现金方式认缴。各方同

意以丙方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评估净资产值为定价参考基础协商确定丙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出资总

额，经各方协商，出资总额为

２５０５

万元，均由甲方以现金方式缴纳，其中

３３４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

入资本公积金。

３

、支付期限、交易标的交付、过渡期安排

（

１

）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甲方登载于丙方的股东名册及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

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

２

）甲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向丙方支付增资款。

（

３

）乙方承诺，过渡期（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完成之日）期

间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外产生损益的归属如下：

过渡期如产生收益，由甲乙双方按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完成后各自持有的丙方权益比例享

有；

过渡期如产生亏损由乙方承担。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完成后，甲乙双方需对丙方过渡期的损益状况进行财务确认，如因非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导致发生亏损，则乙方需以现金方式将亏损部分对应的金额向甲方进行补偿（乙方各股东

应承担连带补足责任）。

４

、公司治理机制

各方一致同意，在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对丙方的治理结构进行如下调整：

（

１

）丙方的股东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一般决议事项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

可。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的决议，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进行。

（

２

）丙方的董事会由

３

名董事组成，经丙方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甲方有权提名

２

名董事；董事长在甲方

提名董事中产生；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

３

）丙方不设立监事会，只设立一名监事，由甲方提名，经丙方股东会选举产生。

（

４

）丙方设总经理

１

名，经董事长提名，由董事会聘任产生；设副总经理

２

名，经总经理提名后，由董事会

聘任产生；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人选由乙方推荐。

（

５

）丙方的财务总监由甲方推荐，经丙方董事会聘任产生。丙方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由甲方指定。

５

、业绩承诺

甲乙双方共同承诺，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将相互积极配合、发挥各自所长，共同促使长沙洛迪的良

好运营及提高盈利。

乙方进一步就丙方作出如下业绩承诺：

单位：万元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收入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毛利润

９００ １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８０００

净利润

－ － １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０００

以上财务指标均为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由甲方指定）进行审计后确定的丙方合并口

径的数据，其中净利润以丙方合并口径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或合并口径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低者为准。

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度审计机构出具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后， 每年计算一次补偿

数，由甲方以

１

元的价格对乙方所持长沙洛迪的出资额进行收购。实际收购的出资额不超过本次股权转让及

增资完成之日乙方所持长沙洛迪出资额总额。每年用于补偿的出资额的计算公式为：

用于补偿的出资额

＝

（截至当期期末某类指标累计承诺数

－

截至当期期末某类指标累计实际数）

／

某类

指标各年承诺数总和

×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之日乙方所持长沙洛迪出资额总额

按照上述公式，分别计算收入、毛利润、净利润三类考核指标对应的用于补偿的出资额，并选取计算结

果中的最大值，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当年甲方实际收购的乙方出资额

当年实际收购出资额

＝

用于补偿的出资额

－

以前年度已补偿的出资额总额

乙方各方按各自所持股权比例共同承担补偿义务。

同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１

）若当年计算出实际收购出资额小于

０

，分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ａ．

甲乙双方约定：若截至第三年期末（

２０１７

年末）的指标累计值计算的用于补偿的出资额不高于

０

（含

０

），暨

２０１７

年末完成了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各指标累计承诺数，则甲方同意向乙方返还乙方在此之前已补偿甲方

的出资额。

ｂ．

除前款情形外，若当年计算出实际收购出资额小于

０

，则按

０

取值，即已经向甲方补偿的出资额不冲

回。

（

２

）如长沙洛迪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度有现金分红的，其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实际

收购出资额在转让给甲方前上述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 应随之无偿赠予甲方； 如丙方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度因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中“乙方所持长沙洛迪出资额”应包括公

积金转增股本时乙方获得的出资额。

（

３

）利用上述公式计算用于补偿的出资额时，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仅对收入和毛利润进行考核；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需对收入、毛利润、净利润三类考核指标进行考核，因此计算净利润对应的用于补偿的出资额时，

公式中累计承诺数与累计实际数的计算起始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由各方及各方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并经甲方及其法人控股股东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后生

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硅藻泥作为以硅藻土为主要原材料的内墙环保装饰壁材，具有消除甲醛、净化空气、调节湿度、释放负

氧离子、防火阻燃、墙面自洁、杀菌除臭等功能。由于硅藻泥健康、环保，不仅具备装饰性，亦拥有较强的功能

性，是替代壁纸和乳胶漆的新一代室内装饰材料。

目前我国家装行业墙面装饰市场容量巨大，伴随着社会发展及国民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对于居住质

量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而硅藻泥墙面装饰产品凭借其强大的健康、环保优势，将与涂料、壁纸在家装墙面

装饰市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目前，硅藻泥行业在中国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市场空间巨大。长沙洛迪具有

该行业领先的配方成本及施工技术优势，产品品类较为齐全，产品品质优良、质量稳定，能够对公司现有的

特种砂浆业务形成良好互补与提升，且其团队成员均具有丰富的行业从业经验，对行业具有深刻理解。此次

交易完成后，长沙洛迪将充分把握硅藻泥产品良好市场前景及快速发展趋势带来的行业机遇，利用公司在

防水产业已积累的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资源及全国性的产能布局优势，借助电商模式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

运营，迅速开拓硅藻泥市场，以进一步拓展公司在特种砂浆市场的业务规模，加快落实公司的战略部署，以

期成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新的驱动力之一。

（二）存在的风险

１

、财务风险。本次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华砂公司自有资金，由此将导致其现金流减少，增加财务风险。

２

、长沙洛迪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存在风险。长沙洛迪基于对市场前景的判断、自身的竞争优势、与公司的

协同效应，对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９

年的经营业绩做出了预测。但未来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团队业务的实际拓展能

力与经营能力、协同效应的发挥程度等多种因素均对其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因此，为进一步

约束交易对方实现其业绩承诺、保护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中华砂公司与交易对方在交易协议中

约定了切实可行的业绩承诺补偿条款。

３

、标的资产评估风险。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１

，

５７６．１３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值

５８４．６１

万元增值

９９１．５２

万元，

主要系长沙洛迪的技术优势、品牌、营销渠道、较为丰富齐全的产品品类及其团队成员丰富的行业经验等核

心竞争优势未在账面体现，但由于评估方法所采用的收益法依赖于较多的评估假设，因此面临一定的不确

定性。

４

、收购整合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沙洛迪将成为华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更。从公司经营和资源整合的角度来看，长沙洛迪和公司仍需在财务管理、客户管理、资源管理、制度

管理、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融合，因此公司与长沙洛迪之间能否顺利实现业务整合具有不确定性，而整合能

否成功不仅直接关系到两者的协同效应是否能得到体现，整合过程中也存在因整合失败对长沙洛迪的正常

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

５

、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运营管理、团队建设、规范治理和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等方面

带来的风险，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

６

、管理风险：随着下属各级公司数目的增加，对公司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将强化管理力度，

保证对下属各级公司的有效管控。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长沙洛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书》；

２

、《拟收购长沙洛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404� � �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2015-037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分别刊登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和

2015

年

5

月

5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变更提案或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

、主持人：受董事长刘体斌先生委托，由副董事长符念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5

月

8

日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5

月

7

日至

2015

年

5

月

8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08

日下

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6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

共

6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0,189,4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0.41%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

)

为

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8,522,2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0.11%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55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67,11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3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利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8,523,194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反对

1,417,310

股，占参与该

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

；弃权

248,900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7,320,63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6%

；反对

1,417,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

；弃权

248,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

。

表决结果：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范文、张弛

3

、结论性意见：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新开普(300248)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新开普

(

股票代码

:300248)

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

,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

平、合理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

公告

)

的要求

,

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5

月

8

日起对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新开普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5-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5

月

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聚宝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８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暂停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护广发聚宝混合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我司决定暂停广发聚宝混合基金申购业务

,

具体

规定如下

:

从

2015

年

5

月

11

日起

,

广发聚宝混合基金暂停申购

(

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

)

和转换转入业

务。在本基金暂停申购

(

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

)

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

,

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广发聚宝混合基金恢复办理申购

(

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

)

的具体时间

,

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免长途费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获取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542� � �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15-35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以当面送达、电话通知、电子邮

件等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

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在北京市大兴工业开

发区科苑路

13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

延炜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

议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强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暂名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工商登记等事宜。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542� � �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15-37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8

日下午

14:00

在北京市大兴工业开发区科苑路

13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8

日下

午

15:00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吴延炜董事长主持。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16

人

,

代表股份

371,428,57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5662%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10

人

,

代表股份

371,371,77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5553%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

,

代表股份

56,8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09%

。

(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

,

代表股份

57,629,822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11.1040%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

,

代表股份

57,573,022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0931%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

代表股份

56,8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0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3

、审议通过《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4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5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4

年

,

合并报表口径下

,

实现净利润

130,279,725.72

元

,

提取

盈余公积金

12,116,981.10

元

,

减去

2013

年度实施现金分红

20,040,000.00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48,216,

816.69

元

,

合并报表可分配利润为

246,339,561.31

元

;

母公司报表口径下

,

实现净利润

80,779,874.01

元

,

提取盈余

公积金

12,116,981.10

元

,

减去

2013

年度实施现金分红

20,040,000.00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2,563,763.76

元

,

母公司可分配利润为

201,186,656.67

元。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拟以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19,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

25,95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拟以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19,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金额为

519,000,000.00

元

,

以上方案实施后

,

公司总股本由

519,000,000

股增

至

1,038,000,000

股。资本公积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6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

聘用期一年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8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9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519,000,000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份

10

股。经

上述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为

1,038,000,000

股。拟修改公司章程如下

:

修改前章程条款 修改后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１

，

９０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３

，

８００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１

，

９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均为

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３

，

８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均

为普通股。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该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制度》

,

董事

(

不含独立董事

)

、监事薪酬包含基本薪

酬与绩效薪酬

,

基本薪酬按月平均发放

;

绩效薪酬根据年终绩效考核发放。独立董事按月发放津贴。

2015

年度

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如下

:

姓名 职务 基本薪酬、独董津贴（万元

／

年，税前）

吴延炜 董事长

３０

梁富华 董事、总经理

６０

宋伟民 董事

２５

刘忠池 董事

２８

王亚凌 董事、总工程师

２３

张 强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２

周 青 独立董事

６

江 华 独立董事

６

孙 奇 独立董事

６

柴世忠 监事会主席

２２

李岳峰 监事

１１

李学洪 职工代表监事

１１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71,421,77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7,62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

反对

6,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股东大会上

,

公司独立董事向全体股东作了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18

日发布于

巨潮资讯网的《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关于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542� � �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编号:2015-36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子公司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

强劲”

)

拟投资设立强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暂名

,

以下简称“强劲投资”

)

。

2

、投资事项审议情况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

股东大会批准。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

、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法定代表人

:

宋伟民

;

注册资本

:8200

万元整

;

成立日期

:1998

年

4

月

8

日

;

经营范围

: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设计、咨询

;

岩土工程施工、设计、咨询

;

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

钢结

构建设工程专项设计

;

预应力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

土石方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

建设工程检测

;

地基与基础工程

领域内技术开发

;

工程机械研发、设计、修理与租赁

;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

,

建筑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强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暂名

)

投资主体

:

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

上海强劲出资占

100%,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及咨询。

(

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

四、本次投资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强劲投资是基于公司及上海强劲战略考虑

,

以现有业务稳步发展为基础

,

进行同行业和相关产

业项目并购重组、股权投资

,

实业投资等资本运作

,

提升公司综合实力。

本次设立强劲投资可能面临经营能力和内部控制方面的风险

,

为了确保风险可控

,

强劲投资将建立完善

的投资项目风险控制制度。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759� � �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2015-061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5

月

8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海南时代广场

17

层公司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３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７９

，

８２４

，

６１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９．０４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姜亮先生主持

,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

,

出席

7

人

;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3

、董事会秘书樊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１３

，

３１０ ９９．９９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2

、议案名称

:2014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１３

，

３１０ ９９．９９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3

、议案名称

:2014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１３

，

３１０ ９９．９９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4

、议案名称

:2014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１２

，

０１０ ９９．９９ １０

，

１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5

、议案名称

:

关于与

Gold Investment Group JSC

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１３

，

３１０ ９９．９９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6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上海乘祥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基金

份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０８

，

３１０ ９９．９９ １３

，

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7

、议案名称

:

关于

KoZhan

资产收购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０８

，

３１０ ９９．９９ １３

，

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8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与

KoZhan

资产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１３

，

３１０ ９９．９９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9

、议案名称

: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KoZhan

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９

，

８１３

，

３１０ ９９．９９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８

，

０１１

，

９６１ ９９．９８ 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４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６８

，

０１１

，

９６１ ９９．９８ 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４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８

，

０１１

，

９６１ ９９．９８ 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６８

，

０１０

，

６６１ ９９．９８ １０

，

１００ 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５

关于与

Ｇｏ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ＪＳＣ

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

６８

，

０１１

，

９６１ ９９．９８ 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６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

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上

海乘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份额的议案

６８

，

００６

，

９６１ ９９．９７ １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７

关于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收购事项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６８

，

００６

，

９６１ ９９．９７ １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８

关于公司与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交易

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框

架协议》的议案

６８

，

０１１

，

９６１ ９９．９８ 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９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６８

，

０１１

，

９６１ ９９．９８ ８

，

８００ ０．０１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邹棒、廖青云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邹棒律师、廖青云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发表了法律意见。其意见为

:

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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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海南时代广场

17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姜亮先生主

持

,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主持

,

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

一、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议案

;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015

年

5

月

8

日

,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裁鲁可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鲁可女士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

公司副总裁职务

,

且在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上述辞职报告自递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鲁可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

,

其所负责的工作已实现平稳交接、过渡

,

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

的正常进行。鲁可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

,

主要负责人力资源和行政工作

,

为公司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

献

,

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

二、关于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郭芬女士职务变动的议案

;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

公司副总裁、 财务总监郭芬女士转任公司在美国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Geo-jade

Resources USA LLC

董事长

,

以其自身丰富的财务、资产评估、并购对象尽调和资本运作经验

,

开拓美国市场。

为全心全力做好新公司的开拓

,

把握新的市场机会

,

郭芬女士主动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郭芬女士辞

去财务总监职务后

,

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

郭芬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

,

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

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

谢

!

三、关于聘任曲宁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总裁宁柱先生的提名

,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曲宁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同本届董

事会。曲宁女士担任财务负责人多年

,

拥有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

,

并且熟悉油气行业。

独立董事丁贵明先生、汤世生先生、屈文洲先生同意此次聘任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曲宁女士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附件

:

曲宁女士简历

曲宁女士

:1979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2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

本科学历。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2002

年

8

月至

2008

年

2

月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

职

位至审计经理

,

期间参与过中国石油等多个石油、石化企业的审计工作

;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2

月就职于新华

财经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职位至内审高级经理

;2011

年

3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工作

,

职

位至财务总监。自

2014

年

8

月

4

日起加入香港中科国际石油天然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任财务总监。

2015

年

5

月

8

日起任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600759� � �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2015-062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5

月

8

日

,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广西正和”

)

通知

:

2015

年

5

月

6

日

,

广西正和将其持有的

7,8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

广西正和共持有公司

511,600,948

股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

361,300,347

股

,

有限售流通股为

150,300,601

股

),

广西正和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

511,000,000

股

,

占广西正和持有公司股份的

99.88%

。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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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 月 9 日 星期六


